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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立法院第10屆第4會期第11次會議紀錄

	討論事項

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正第十八條之一及第三十一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１－２６）

	發言者
	游錫堃（主席）、蔡其昌（主席）、邱臣遠

	審計部組織法修正第六條、第九條、第十條及第十五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２６－４４）

	發言者
	游錫堃（主席）、蔡其昌（主席）

	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正第八十四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４４－５１）

	發言者
	游錫堃（主席）、蔡其昌（主席）

	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修正第一百十五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５１－５６）

	發言者
	游錫堃（主席）、蔡其昌（主席）

	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修正第一百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５６－６２）

	發言者
	游錫堃（主席）、蔡其昌（主席）

	國籍法修正第十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６２－６５）

	發言者
	游錫堃（主席）、蔡其昌（主席）

	經濟部組織法修正第十三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６５－７１）

	發言者
	游錫堃（主席）、蔡其昌（主席）

	「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組織條例」名稱修正為「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組織條例」；並將條文修正通過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７１－８７）

	發言者
	游錫堃（主席）、蔡其昌（主席）

	關務人員人事條例修正第二十一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８７－９０）

	發言者
	游錫堃（主席）、蔡其昌（主席）

	「行政院主計處組織法」廢止案─通過廢止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９０－９５）

	發言者
	游錫堃（主席）、蔡其昌（主席）

	「行政院主計處電子處理資料中心組織條例」廢止案─通過廢止─　　　（頁次：９５－９７）

	發言者
	游錫堃（主席）、蔡其昌（主席）

	「中央信託局條例」廢止案─通過廢止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９７－９９）

	發言者
	游錫堃（主席）、蔡其昌（主席）

	國家運動訓練中心111年度預算書案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（頁次：９９－１０９）

	發言者
	游錫堃（主席）、蔡其昌（主席）

	稅捐稽徵法增訂第二十六條之一及第四十九條之一條文；刪除第十二條之一、第五十條之一、第五十條之三及第五十條之四條文；並修正第六條、第十九條、第二十條至第二十四條、第二十八條、第三十條、第三十四條、第三十五條、第三十九條、第四十一條、第四十三條、第四十四條、第四十七條、第四十八條之一、第四十八條之二、第四十九條、第五十條之五及第五十一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　　  （頁次：１０９－２９６）

	發言者
	游錫堃（主席）、蔡其昌（主席）、張其祿

	中華民國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－營業及非營業部分─協商後處理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  （頁次：２９６－２９７）

	發言者
	游錫堃（主席）、蔡其昌（主席）

	本院時代力量黨團，有鑑於中共政權持續侵害中國境內人權及威脅國際間的民主，包括在香港全面執行港版國安法，大規模拘捕和關押香港抗爭者並抹除香港的一國兩制；包括在東突厥斯坦（新疆）實施天網監控、將上百萬維吾爾人關入集中營並強制其勞動，經美國國務院及加拿大、荷蘭、英國國會認定構成種族滅絕，與二戰納粹之罪行無異；包括在西藏持續高壓統治與網路監控，剝奪藏人的宗教自由，並強迫失蹤、抓捕與監禁不配合官方意識型態的無辜藏人；包括在中國境內大肆鎮壓異議人士、戕害言論自由、迫害宗教自由、違反各項國際人權公約；包括中共政權不斷向境外輸出反民主、反人權的意識形態，竊取外國關鍵技術，並據此干擾國際社會的民主發展。同時，中共政權亦不斷增強對臺威脅，持續以解放軍機艦擾臺，甚至臺灣發生重大傷亡的鐵路事故時亦然；中共政權亦曲解聯合國2758號決議以壓迫臺灣的國際空間，甚至可能進而威脅臺灣的國際經貿合作，如可能阻撓臺灣進入CPTPP。如今的中共政權已具法西斯政權性質，與奧運會主張的「多元、平等、遵守規則」基本精神背道而馳。若放任北京舉辦2022年第24屆北京冬季奧運會（下稱北京冬奧），必然助長中共政權的法西斯氣焰，使其得以進一步破壞國際社會的民主發展，並強化其對於人權的侵害。國際已有各界人士呼籲，鑑於中共政權未能切實改善人權狀況，亦未為迫害人權致歉，各國政府應該抵制北京冬奧，以表達國際社會對中國人權狀況惡化的關注和強烈譴責。如歐洲議會通過決議案，呼籲歐盟官員不應參與北京冬奧，除非中國改善香港和維吾爾穆斯林的人權狀況。如加拿大國會議員以266票對0票一致通過動議，呼籲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（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，下稱國際奧委會），若中國持續惡劣對待維吾爾族穆斯林，應將冬奧移地舉辦。又如美國參議員馬可．魯比奧（Marco Rubio）和眾議員克里斯．史密斯（Chris Smith）共同致函國際奧委會要求推遲北京冬奧，並強調國際奧委會有道義義務拒絕中國參加奧運會。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（Nancy Pelosi）亦曾表示，美國應對北京冬奧進行外交抵制，參加北京冬奧的國家元首也將失去道德權威。此外，土耳其的維吾爾團體亦呼籲各國派遣最少人數的代表團以抵制賽事。對臺灣而言，中國的打壓與脅迫從未稍歇，甚至，自1991年至2020年，於中國境內有近600名臺灣人失蹤，中共又於2020年傳出要制裁「臺獨頑固份子」，因此，臺灣運動員若前往北京參賽，在兩國關係緊張之際，臺灣政府實應審慎評估運動員的人身安全。此外，諸多臺灣人權團體也響應國際反北京冬奧團體提出的「沒有人權就沒有奧運（No　Rights, No Games.）」抵制，包含台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、台灣民間支援香港協會、西藏台灣人權連線、臺灣東突厥斯坦協會、華人民主書院、對華援助協會、台灣人權促進會、台灣基督長老教會、亞洲公共文化協會、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、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、香港邊城青年、台灣永社、台灣制憲基金會、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。臺灣政府亦應正視國際社會及臺灣公民社會對於中國人權的關切，爰提案建請本院作成如下決議：「建請行政院審慎評估，注意國際抵制2022年第24屆北京冬季奧運會局勢，並在適當時機做出正確回應。」是否有當？請公決案─協商後處理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    （頁次：２９７－３００）

	發言者
	游錫堃（主席）、蔡其昌（主席）、陳椒華




